新县国有土地使用权供应和基本建设工程前文物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前置
工作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办发〔2018〕54号)、《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节约集约用地的意见》(豫政〔2015〕66号)、《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工程建设地下文物保护工作的通知》(豫政办〔2018〕59号)、《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河南省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豫政办〔2019〕54号)精神，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完善土地资源市场配置和基本建设考古制度，根据《信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信阳市国有土地使用权供应前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前置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信政办〔2022〕17号)，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bookmark: _GoBack]深入贯彻“放管服”改革和优化营商环境工作要求，严格遵循“既有利于基本建设，又有利于文物保护”原则，坚持依法依规、应简必简、统筹推进、保护文物，扎实推进国有建设用地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前置工作，提前发现保护地下文物遗存，在土地供应前依法完成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工作，破解制约建设项目落地的体制机制障碍，降低建设单位投资风险和项目前期运作成本，形成文物保护和城市建设双赢的发展格局。
二、适用范围
自本方案印发之日起，新县范围内以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出让及划拨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包括新增国有建设用地和收回的存量土地，已开展文物保护区域评估的建设用地除外)用地，适用于本方案。已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项目和有明确建设单位的项目，仍按原程序进行。
三、工作程序
(一)勘探计划。每年3月份，县自然资源局会同县文物管理部门和各乡镇(办事处)，根据土地储备计划和土地供应计划制定年度考古勘探计划。
(二)经费预算。县财政局会同县文物管理部门、自然资源局和各乡镇(办事处)有关部门共同编制年度考古经费预算，将土地清表和考古调查、勘探、发掘等费用计入土地出让成本。
(三)土地清表。拟出让土地所在乡镇(办事处)负责土地清表(垃圾清运、地面硬化层破碎、地上建筑物及附属物的清理等)和解决有关权属纠纷争议等具体工作，达到县文物管理部门认可的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工作条件。
(四)考古报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前，由县自然资源局向县文物管理部门提出考古调查、勘探申请，按程序履行考古调查勘探审批手续。县自然资源局安排专人与具有资质的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单位对接，签订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工作协议。拟以划拨方式进行建设的地块，由用地单位在办理立项用地规划许可手续阶段前，向县文物管理部门提出考古调查、勘探申请，其考古调查、勘探、发掘所需费用由用地单位承担。
(五)考古调查、勘探、发掘。考古勘探资质单位依法开展考古调查勘探工作。考古调查勘探区域面积在5万平方米以下的，应于25个工作日内完成调查勘探； 面积在5万平方米以上的，每增加2000平方米，调查勘探时限可延长1个工作日。遇有地层堆积情况特别复杂的，可适当延长调查勘探时限，但延长期限最长不超过依据标准计算工期的15个工作日。因天气等不可抗力及阻工等不确定因素影响调查勘探无法正常开展的，不计入工作日内。
 1.建设用地不涉及文物保护单位和登记的不可移动文物，经考古调查、勘探后未发现文物埋藏的，由文物考古勘探单位出具考古调查、勘探报告。县文物管理部门根据考古调查、勘探报告，向县自然资源局出具同意按照程序组织土地供应的意见书。
2.经考古调查、勘探后发现文物埋藏的，由县文物管理部门按程序上报市级主管部门，由市文物管理部门组织具有考古发掘资质的单位进行考古发掘，考古发掘单位应依法履行申报审批程序。发掘结束后，由考古发掘单位及时出具考古发掘报告。县文物管理部门应根据考古调查、勘探、发掘报告，向县自然资源局出具同意按照程序组织土地供应的意见书。
3.考古调查、勘探发掘有重要发现，需要原址保护的，县文物管理部门在出具完成考古工作证明时要明确提出，并由县自然资源局按规定调整。拟出让土地已做考古调查、勘探、发掘的，可以不再进行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工作，由县文物管理部门根据考古调查、勘探、发掘报告出具同意按照程序组织土地供应的意见书。
(六)土地供应。具备出让条件、拟组织土地供应的地块在实施土地供应时，应将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和土地清表费用列入土地出让成本。
四、职责分工
(一)县自然资源局
1.牵头负责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前置工作。
2.根据县文物管理部门出具的意见，对需要原址保护的文物遗迹和涉及的文物保护单位、登记的不可移动文物，在制定用地规划时依法予以保护。
3.根据县文物管理部门出具的意见，对有文物保护要求的地块，将相关文物保护要求纳入建设用地规划条件，依法依规供应土地。
4.国有建设用地涉及文物保护单位和登记的不可移动文物的，在组织土地供应时列明文物保护具体要求； 需要调整用地规划的，按规定调整用地规划。
(二)县文物管理部门
1.负责组织履行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审批手续，并对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工作实施监督管理。
2.根据考古资质单位的考古调查勘探、发掘报告，按规定出具是否同意按程序供应土地的意见书。
3.涉及文物保护单位和登记的不可移动文物的土地供应，应告知土地供应单位、土地申请单位文物保护具体要求。
(三)县财政局
对考古调查、勘探、发掘经费进行合理预算；按期拨付考古调查、勘探、发掘的有关费用。
(四)拟出让土地所在乡镇(办事处)
1.配合县文物管理部门制定年度考古勘探计划。
2.负责拟出让土地征收、拆迁和清表(垃圾清运、地面硬化层破碎、地上建筑物及附属物清理等)的招投标工作，使土地具备考古调查、勘探的工作条件。
3.做好拟出让土地的看护和考古发掘前的场地保护及社会稳定工作。
五、工作要求
(一)统一认识，加强领导。开展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前置工作是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和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各乡镇(办事处)和县直有关部门要切实增强责任意识，大局意识，统筹做好基础建设和文物保护工作，进一步优化国有建设用地前期开发运作流程，推动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前置工作顺利开展。
(二)落实责任，协调配合。县文物管理部门、 自然资源、财政等部门要严格执行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工作程序，紧密结合工作职能，围绕责任分工，明确目标任务，细化工作流程。要加强沟通联系，建立健全联动运行机制，提高工作效率，保障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前置工作扎实推进。
(三)抓好落实，务求实效。各有关部门要在工作推进中认真总结经验，巩固成果，及时发现、妥善处置文物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前置工作中遇到的问题，重大问题要提请县政府研究确定。要坚持依法依规，积极稳妥推进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前置改革工作新举措的落实，深入探索文物保护利用和城市建设相互促进的新机制，确保方案落地见效。


